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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3_95_E5_A6_82_E4_c122_484939.htm “浙江台州黄岩区

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老人被轿车反复碾压5次致死’案，

检察机关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对肇事者提起公诉。肇事者

已赔偿给受害方55万元，被害方撤回了附带民事诉讼。”② 

从法理学的角度看，该案在公诉中存在诸多问题。 一、案件

定性有误 在赵小程倒车碾压老人的案件中，至关重要的是给

案件准确定性：赵小程是故意杀人，还是过失致人死亡？这

不仅涉及到定罪和量刑，还关乎司法正义。在本案中，赵小

程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导致他人丧失生命，仍然反复倒车碾压

，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完成符合刑法规定的故意杀人罪

的构成要件。根据现有证据应该认定赵小程的行为构成故意

杀人罪，而不是过失致人死亡罪。本案中能够认定赵小程故

意杀人的关键证据是小区录像，小区录像清楚地记载赵小程

先后五次倒车碾压老人的行为。③ 反复五次倒车行为，足以

推定赵小程有杀人故意。令人遗憾的是，黄岩区人民检察院

竟然认为赵小程故意杀人罪的证据不足，以过失致人死亡罪

向法院提起公诉。那么，本案的证据是否真的不足以认定赵

小程构成故意杀人罪呢？ 无情的车轮来回五次重重地碾过了

老人的身体 肇事司机这时才下了车，察看伤者的情况。 二、

“地球人都相信”的证据还不充分？ 本案中，检察机关认为

证据不足的理由是被告人拒不承认倒车时知道碾压了老人。

问题在于检察机关能否仅凭被告人承认来认定其是否明知？

从司法实践看，被告人很少自认明知、故意或目的，那样将



会给他带来不利的诉讼后果。如果司法机关只能根据被告人

是否承认来认定其明知、故意或目的，将无法完成法律赋予

其打击犯罪的任务。 其实，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联

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中都明确规定：对被告人主

观上是否明知、故意、目的，可以根据客观情况予以推定。

英国《1956年性犯罪法》第30条第2款规定：“如果一名男子

和一名妓女生活在一起或控制着她的行动，除非有相反事实

可以证明，推定该男子依靠妓女卖淫的收入生活。” 香港地

区《偷渡条例》第4条规定：“任何人被发现在香港水域内之

任何船上，未能证明其获船东同意，则推定为意图乘船违法

抵港或离港。”我国刑法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巨额财产来源

不明罪也是实行推定，不用推定将无法证明被告人主观上是

否明知。被告人是否明知、故意或目的，属于内部证明对象

，对于内部证明对象主要是根据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进行推定

，而不能凭被告人是否承认来确定。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有

许多判例就是以推定来认定被告人主观上是否明知、故意的

。曾有媒体报道一名年方17的少女，为了骗取当事人钱财，

一年内先后用化名“结婚”8次，骗取财物折合人民币12万元

，最终被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一审以诈骗罪判处有期

徒刑４年。④ 尽管婚姻法不禁止人们离婚之后再结婚，但被

告人一年之内先后结婚8次，也太不符合情理。被告人一年之

内8次结婚行为与骗取当事人钱财之间具有高度的关联性，足

以推定她有骗取钱财的故意，法院以诈骗罪对少女定罪量刑

无疑是正确的。 本案中认定被告人主观上具有杀人故意的证

据有：被害人尸体、尸检报告、现场勘验笔录，小区录像。

尸体、尸检报告、现场勘验笔录能够证明老人死亡的原因。



小区录像是小区物业日常工作记录，它清晰、完整地记载被

告人反复倒车，五次碾压被害人的行为。小区录像没有伪造

、变造的痕迹，对录像的真实性被告人亦未加以反驳，小区

录像的客观性很强。根据被告人五次反复倒车行为，足以推

定被告人具有杀人的故意，除非他对自己反复倒车行为做出

合理的解释，这样的证据是足以让“地球人都相信”的证据

。证明达到如此程度，如果检察机关仍然认为证据不足，恐

怕就会引起民众的合理怀疑。 三、公诉机关不该错位 从我国

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看，检察机关既是法律监督机关，

又是公诉机关。尽管检察机“一身二任”的角色颇受质疑，

在宪法没有修改之前，检察机关可以行使法律监督权与公诉

权。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在公诉中既要收集被告

人有罪证据，又要收集被告人无罪证据。不过，这仅仅是对

检察机关收集证据的要求，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基本角

色仍然是追诉犯罪和法律监督。 从媒体的报道看，检察机关

在公诉中混淆了自身的角色定位，其在公诉中的表现，极易

使人将其公诉行为混同于辩护行为。这一点首先体现在案件

的定性上，检察机关否定了公安机关最初对案件性质的正确

认定，把罪名由故意杀人改为过失致人死亡。把罪名由故意

杀人改为过失致人死亡，体现了好生之德，但对被害人却是

不公平的，也伤害到司法公正。定性不准是最为无力的公诉

，也是间接地放纵犯罪人。其次，表现在公诉机关所列举的

“五大过失”上：“1、上车前被告人一直打电话，不观察车

周围的情况；2上车后仍然在打电话，打完电话之后倒车时只

看左侧的倒车镜；3、赵小程的车子后窗玻璃前堆满物品，完

全挡住回头看后窗玻璃的视线，且知道自己的倒车雷达时好



时坏也没去修，没对车辆的性能方面进行有效保障；4、赵小

程在倒车时车尾撞到被害人的大腿上，对此被告人一直称自

己没有感觉到；5、赵小程撞倒并且碾压到陈冬香身体，虽然

通过两侧倒车镜，不能够看到倒在车后的人体，但是作为一

个负责任的驾驶员应当下车查看，但赵却认为是垃圾袋或垃

圾桶，仍然加大油门从人身上碾压过。” 检察机关所列举的

第1点、第2点只能说明被告人一直在打电话，对能否证明被

告人是否属于故意或过失并不具有紧密的相关性。第4点则完

全相信被告人：被告人说自己没有看见，检察机关就相信他

没有看见。这一点在公诉机关所列举的第5点理由中得到进一

步的印证：被告人认为自己碾压的是“垃圾袋或垃圾桶”，

公诉机关对被告人的供述不加质证地采信。第3点与第5点表

面看是在谴责被告人，实质上是在为被告人的过失做铺垫。

本案的核心问题是被告人是否知道倒车时碾压了人？在此核

心问题上，公诉机关缺少必要的质疑，基本上是被告人如何

说，公诉机关就如何信。从媒体的报道看，检察机关的公诉

基本上都是纠缠于枝叶性的问题，公诉中的表现非常消极，

看不出有追诉犯罪的味道，消极公诉就等于是帮了被告人一

把。 检察机关根据被告人“五大过失”得出结论是：本案实

际上是一起重大交通事故。对此结论，检察机关还加以补充

说明：“由于被告人的驾驶技术很糟糕，且平时驾驶习惯极

差，平时违章无数，是发生事故的主要原因。根据刑法规定

，对犯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应当判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

刑。”⑤ 最后，检察机关还不忘回应一下专家意见，认为专

家根据录像得出故意杀人的结论属于证据不足。专家意见是

不利于被告人的，实质上是有利于公诉的，按说公诉机关对



之欢迎才对。如果是辩护律师回应一下专家意见，还可理解

。公诉机关回应专家意见，就使人难以理解：他是在公诉呢

？还是在辩护呢？公诉机关如此行为，至少可以说明它在公

诉中混淆了自己的角色。四、本案花钱也不可“减刑” 前一

时间广东等地法院试行了“花钱减刑”的做法，达到了一些

社会效果，但也遭到不少的批评。⑥ 本案中，被告人赔偿了

被害人家属55万人民币后，被害人家属撤回附带民事诉讼。

被告人主动赔偿被害人的损失，以此获得被害人的谅解。法

院考虑被告人的具体表现，对其量以轻刑，或缓刑，这对维

护被告人利益，构建和谐社会是有一定好处的。但是任何事

情都是有条件的，如果不考虑具体案件的情况，只要被告人

一旦做出赔偿，就对其减刑、甚至不判实刑，必将影响司法

公正。 何况，世界上有些东西是不能用金钱来购买的，如，

国家公权力、人的生命、爱情等。严格地讲，“花钱减刑”

的提法都有问题。“花钱减刑”只能在特定的范围内适用，

并且要时刻警惕金钱伤害司法公正。一般来说，“花钱减刑

”只能适用于伤害、侮辱等轻微的伤害案件中，不得适用于

被害人死亡的案件中。在轻微的伤害案件中，在征求被害人

的意见后，如果被告人进行了赔偿，法院可以适当减轻其刑

罚，体现了诉讼主体意志自治的精神。在死亡的案件中则不

得采用“花钱减刑”，原因在于无法征求死者的意见。在此

类案件中，如果允许“花钱买刑”，就等于是将活人的意志

强加于死人。然而，被害人家属基于金钱上的考虑往往会放

被告人一马，这不仅有违司法公正，也是对死者的不尊重。 

“花钱减刑”的初衷在于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在一些故

意伤害、故意杀人案件中，有许多被告人是穷人。他可以偿



命，但他无能力赔钱。一些法院基于维护被害人利益的现实

考虑，用减轻量刑的方法迫使被告人家属想法设法，甚至“

挖地三尺”来赔偿被告人的损失。法院如此做法尽管不足取

，也是情有可愿。在本案中，被告人有车有房，他并不穷，

而且很富有，法院完全可以通过强制执行的方法来维护被害

人利益，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对其减轻刑罚。 五、如此被

告不该缓刑 在审判中，被告人的律师主张对被告人应当适用

缓刑。“检察机关虽不同意被告人有自首情节，但根据被告

人的赔偿表现，认为可以酌情减轻处罚。”⑦ 无论是律师的

主张，还是检察机关的反对或赞成，都是他们的诉讼权利（

力）。从法理上看，对此似乎无可厚非。但根据现有的证据

、法律规定和被告人的犯罪情节，本案被告人是无权适用缓

刑的。 我国刑法第72条规定，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

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

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根据本案现有的

证据，被告人应定为故意杀人罪。如果检察机关以故意杀人

罪对赵小程起诉，就不存在适用缓刑的问题。本案中，检察

机关是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向法院起诉的，过失致人死亡罪原

则上也是不能适用缓刑的。如果被告人犯罪情节较轻，则存

在适用缓刑的可能性。但在本案中被告人犯罪情节不仅不轻

，而且非常严重。适用缓刑关键条件是对社会没有危害性，

如果被告人仍然对社会有危害性，哪怕其犯罪情节较轻，也

不能对其适用缓刑。从检察机关的公诉意见中可以看出，被

告人的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极大，不宜对其适用缓刑。

公诉机关认为：“本案实际上是一起重大交通事故，由于被

告人的驾驶技术很糟糕，且平时驾驶习惯极差，平时违章无



数，是发生事故的主要原因。”从公诉机关陈述中，不难看

出赵小程属于“马路杀手”一类的人物，让其放到社会上可

能危及更多人的生命。 六、不能以“宽严相济”的名义放纵

罪犯 对赵小程适用缓刑和酌情减轻处罚一个能上得了台面的

理由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是一项非常

好的刑事政策。对好的刑事政策，司法机关必须理解好、运

用好，才能实现政策的内在价值，才能做到司法为民，维护

社会正义。“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不是要放纵犯罪分子，

也不允许放纵罪犯，司法机关不能假借“宽严相济”的名义

轻纵犯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核心是对犯罪分子该宽

则宽，该严则严，在“宽严”之间把握好打击犯罪的尺度。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并不是不考虑犯罪情节、犯罪分子

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只要犯罪分子有赔偿表现，就

立马从轻处罚。在本案中，被告人主观恶性很大，反复碾压

被害人五次，已经没有基本的人性，他的行为使他失去在地

球上生活的资格。就量刑来说，对赵小程是量死刑，还是量

死缓的问题，根本不存在适用缓刑的空间。基于被告人的主

观恶性和他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无论是法院还

是检察院都不得以“宽严相济”的名义轻纵罪犯，否则无异

于强奸“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七、必须加强对检察机关

的监督 如何加强检察机关自身的监督始终是一个“二难背反

”的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如何加强检察机关自身建设做

了不懈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个别检察机关滥用权力

现象，仍时有发生。滥用权力尽管属于自由裁量的范围，不

是严格意义上的违法行为，但它违反了基本的公正，为社会

不稳定种下了祸胎。本案中，检察机关不顾客观事实，粗暴



地改变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正确罪名：将故意杀人改为过失

致人死亡，并多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偿侦查。尽管检察机关有

权改变起诉罪名，但它无权把正确的起诉罪名改成错误的起

诉罪名。这样做的后果要么是放纵了坏人，要么是误伤到好

人。对一个毫无问题的案件多次退回侦查，尽管检察机关有

权这样做，但却是滥用权力。对“地球人都知道”的事实仍

然认为证据不足，尽管检察机关有这样的“认为”的权力，

但这样的“认为”明显地违背社会常识。 鉴于检察机关在起

诉中存在诸多问题，上级检察机关可以主动监督此案，防止

检察权被滥用。法院也可以主动行使制约检察机关的权力，

将错误的罪名改正过来。 不久前，东北也曾发生过一起轿车

反复碾压致人死亡案件，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对被告人进行审

判的，台州两级法院完全可以参照东北法院的判例审理此案

。参照其它法院的已经生效的判例审理类似案件，有利于在

全国范围内实现量刑均衡，而量刑均衡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全

国地方法院反复强调的审判要求。 台州是个商业气息很浓的

地方，但愿商业气息不要渗透司法之中！ （本文的写作是以

媒体的报道真实可信，“小区录像”真实可靠，能够清楚看

到被告人五次倒车碾压被害人为前提的，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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